
— 1 —

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科创板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科创公司）重

大资产重组行为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

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

见的通知》《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

实施意见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相关法律

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科创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

产，应当遵守《重组办法》、本规定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有关

规定。《重组办法》等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科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

行审核，并对信息披露、中介机构督导等进行自律管理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经审核同意科创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，

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履行注册程

序。

中国证监会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审核意见等相关文

件后，在 5 个交易日内对科创公司注册申请作出同意或者不予注

册的决定。科创公司根据要求补充、修改申请文件，以及中国证

监会要求独立财务顾问、证券服务机构等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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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不计算在本款规定的时限内。

第四条 科创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按照《重组办法》第

十二条予以认定，但其中营业收入指标执行下列标准：购买、出

售的资产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所产生的营业收入占科创公司同

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

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。

第五条 科创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构成《重组办法》

第十三条规定的交易情形的，拟置入资产的具体条件由上海证券

交易所制定。

第六条 科创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

80%。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

前 20 个交易日、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

均价之一。

第七条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科创

公司为创新试点红筹企业，或者科创公司拟购买资产涉及创新试

点红筹企业的，在计算重大资产重组认定标准等监管指标时，应

当采用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或调整的财务数据。

科创公司中的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实施重大资产重组，可以按

照境外注册地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内部决策程序，并及时披

露重组报告书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、法律意见书以及重组涉及的

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或者估值报告。

第八条 上海证券交易所应当制定符合科创公司特点的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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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重组具体实施标准和规则，报中国证监会批准。

第九条 科创公司发行优先股、非公开发行可转债、定向权

证、存托凭证购买资产或与其他公司合并的，参照适用《重组办

法》、本规定等有关规定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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